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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法與商業會計法》
一、A 上市公司（下稱 A 公司，會計年度為曆年制）為碳酸飲品製造公司，在我國經營半世紀之久，

為國人之童年回憶。近年面臨外國各飲料大廠所帶來之激烈競爭之下，又逢海外投資之 B 工廠遭

遇嚴重投資虧損而面臨外國 C 公司之收購。A 公司董事長甲、董事兼總經理乙為穩固市場投資人

信心，決定於 2018 年年報將該投資虧損及收購情形不予揭露，並大幅提高 A 公司之年營收，遲

至 2019 年 5 月 30 日始辦理商業之決算完竣。A 公司之會計部經理丙從乙處得知此事實後亦予

以同意，進而完成 2018 年年報並由甲、乙、丙三人簽章後，交由 A 公司所委託之 D 會計師事務

所之丁會計師辦理簽證。丁取得 A 公司所編年報後，儘管認為 A 公司之營收與其揭露事項有不一

致之處，卻未進一步查證而完成 A 公司 2018 年年報之簽證，並隨即交由股東會承認。孰料，2019 
年 6 月 10 日媒體大肆報導前述隱匿之情況，數日後為我國主管機關查證屬實，A 公司股價因此

大跌達 70%，市場投資人哀鴻遍野。試問甲、丙、丁違反證券交易法或商業會計法何項規定而負

有刑事責任？又 A 公司所發布財務報表項目應考量之認列條件及衡量基礎為何？而甲、乙於辦理

商業決算程序上是否存有瑕疵？並應負商業會計法上何項責任？試檢具相關法條及理由回答之。

（50 分） 

答題關鍵 

本題為近年流行的綜合型考題，於同一題中分別測驗考生對於商業會計法與證券交易法的應用能

力。第一個考點為商業會計法與證券交易法的經典考題：「財報不實之刑事責任」，兩部法律最大

的差異在於商業會計法並未規範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法律責任；第二個考點則為商業處理會計事務之

依據，並因 A 公司為上市公司而有基本規定與特別規定之適用順序；第三個考點亦為商業會計法的

經典考題：「決算程序與其法律責任」，考生只要熟記商業辦理決算之期限與未如期決算之法律責

任，該小題猶如探囊取物，十拿九穩。 

考點命中 

1.第一小題：《高點會計師商業會計法講義》第一回，頁 38-41、48-49。

《高點會計師商業會計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頁 23-25、32-33、44（綜合型考題六）。 

2.第二小題：《高點會計師商業會計法講義》第一回，頁 10-11；第三回，頁 1。

《高點會計師 商業會計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頁 2-4、16。 

3.第三小題：《高點會計師商業會計法講義》第三回，頁 30、43-44。

《高點會計師商業會計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頁 19、27-28、40（實例型考題三）。 

試題評析 

今年商業會計法的考題為近年流行的綜合型考題，於同一題中分別測驗考生對於商業會計法與證券

交易法的應用能力。商業會計法的考點分佈在「財報不實之刑事責任」、「認列條件與衡量基礎」、「會

計相關規範適用順序」與「商業決算程序」，幾乎都在課程講義與考前複習的重點提示內，若考生能

靈活搭配證券交易法中有關財報不實之法律責任，在配分 50 分內要取得 40 分以上應非難事。而近

幾年商業會計法的考試命題趨勢，不再偏向單純背誦式的定義型考題，逐漸趨向於實例分析題，對

於未來要準備商業會計法的考生而言將是一大挑戰。

【擬答】
(一)甲、丙、丁違反證券交易法或商業會計法何項規定而負有刑事責任？

1.董事長甲之刑事責任

(1)商業會計法部分：

董事長甲為商業負責人，卻隱匿該公司投資虧損及收購情形，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 A 公司

財務報表中之年營收大幅提高發生不實之結果，依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第 4 款之規定，應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2)證券交易法部分：

董事長甲為 A 公司負責人，A 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應公告並申報之財務報告，其內容隱匿該公司

投資虧損及收購情形，且虛偽記載公司營收大幅提高，其財報不實之情形應認已達重大性水準，足以影

響一般理性投資人之投資判斷（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 年度台上字第 606 號），按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項與第 17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應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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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以下罰金。 

(3)法規競合： 

甲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為一行為侵害一法益而同時該當商業會

計法與證券交易法數罪名，惟 A 公司為上市公司，證券交易法顯為商業會計法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

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證券交易法處斷。 

2.會計部經理丙之刑事責任 

(1)商業會計法部分：會計部經理丙為主辦會計人員，卻同意董事長甲、董事兼總經理乙隱匿該公司投資虧

損及收購情形、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並未表示拒絕或提出更正意見，致使 A 公司財務報表中之

年營收大幅提高發生不實之結果，依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第 4 款之規定，應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且因丙之行為並未符合商業會計法第 73 條之規定，故不得減輕

或免除其刑。 

(2)證券交易法部分： 

會計部經理丙為依法應於財務報告上簽章之會計主管，卻為財務報告內容虛偽之記載，且其虛偽記載之

內容已達重大性水準，足以影響一般理性投資人之投資判斷（類推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 年度台上字第

606 號之見解），按證券交易法第 174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6 款之規定，應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3)法規競合：丙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為一行為侵害一法益而同時

該當商業會計法與證券交易法數罪名，惟 A 公司為上市公司，證券交易法顯為商業會計法之特別規定，

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證券交易法處斷。 

3.會計師丁之刑事責任 

(1)商業會計法部分： 

會計師丁為受 A 公司所委託辦理查核簽證之會計師，按經濟部 90.6.15 經商字第 09002119500 號函意旨，

會計師受託查核財務報表非屬商業會計法規範之會計事務，故丁縱有故意或過失而未善盡查核責任，亦

未違反商業會計法之規定。 

(2)證券交易法部分： 

會計師丁對 A 公司公告之財務報告有重大虛偽不實或錯誤情事，若未善盡查核責任而故意出具虛偽不實

報告或意見；或會計師丁對於內容存有重大虛偽不實或錯誤情事之 A 公司財務報告，故意未依有關法規

規定、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致未予敘明者，依證券交易法第 174 條第 2 項之規定，應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惟會計師之刑事責任係以故意為限，證券交易法中

並未特別規定會計師過失行為之刑事責任，由題意所述會計師丁之查核簽證情形，縱有重大過失之虞，

恐亦難課以會計師之刑事責任。 

(二)A 公司所發布財務報表項目應考量之認列條件及衡量基礎為何？ 

1.認列與衡量之基本規定 

(1)認列條件： 

A 公司發布之財務報表項目可分為資產、負債、權益、收益及費損五類會計項目，其認列條件依商業會

計法第 41-1 條規定，應符合下列條件：一、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或流出商業；二、項目金額能

可靠衡量。 

(2)衡量基礎： 

又 A 公司在決定財務報表之會計項目金額時，依商業會計法第 41-2 條規定，應視實際情形，選擇適當

之衡量基礎，包括歷史成本、公允價值、淨變現價值或其他衡量基礎。 

2.A 公司為上市公司，其編製財務報表應考量之認列條件與衡量基礎，除商業會計法之基本規定外，依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3 條第 1 項之規定，尚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有關法令辦理之，

其未規定者，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又依同條第 2 項規定，第 1 項所稱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係指經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 

3.A 公司發布財務報表項目應考量之認列條件與衡量基礎，其相關規範適用順序如下： 

(1)法律：適用順序依序為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 

(2)授權命令：適用順序依序為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3)職權命令：適用順序依序為金管會函釋、經濟部函釋。 

(4)商業習慣：適用順序依序為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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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公告， 

(三)甲、乙於辦理商業決算程序上是否存有瑕疵？並應負商業會計法上何項責任？ 

1.商業決算程序之瑕疵 

證券交易法並未無規範商業之決算程序，因此 A 公司辦理商業決算應回歸商業會計法之規定。依商業會計

法第 65 條：「商業之決算，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辦理完竣；必要時得延長二個半月。」是故 A 公

司至遲應於 5 月 15 日前必須辦理決算完竣，惟 A 公司遲至 2019 年 5 月 30 日始辦理商業之決算完竣，其

決算程序顯有瑕疵。 

2.未如期辦理決算之法律責任 

甲為 A 公司董事長，係代表商業之負責人；乙為 A 公司董事兼總經理，即經理人；甲、乙於辦理 A 公司

商業決算時，未依商業會計法第 65 條規定如期辦理決算，依商業會計法第 76 規定，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二、P 上市公司（下稱 P 公司）為手機製造公司，2015 年 9 月董事會擬以私募普通股方式特別決議

現金增資新臺幣 1 億元，其後符合證券交易法及主管機關行政函釋所訂資格之意願者共有 30 名
自然人、5 家商業銀行、5 家證券商。私募之應募人甲於 2016 年 2 月 2 日將其所取得之私募股

份 10000 股售予同樣於 2015 年 12 月 15 日參與私募的自然人丁。乙於 2017 年 2 月 22 日將私

募股份 5000 股設質予丙當鋪，而後丙當鋪於 2018 年 6 月 10 日行使質權而取得所有權。試申論

甲、乙、丙之行為有無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規定？（35 分） 

答題關鍵 
1.私募之有價證券轉讓之限制（證交法第 43 條之 8 各款規定需要加以熟記） 

2.私募之有價證券設質之實務函釋見解，可以將私募股票設質，質權人可以依法取得股票，但是嗣

後移轉仍需要依證交法第 43 條之 8 規定辦理。 

考點命中 
1.《高點證交法講義》第一回，伊台大編撰，有價證券私募部分。 

2.《高點證交法講義》第一回，鄭仰博編撰，有價證券私募部分。 

【擬答】 
甲之行為違反證交法第 43 條之 8 第 1 項限制轉讓之規定，乙、丙則依金管會函釋則無違反，分述如下： 

(一)甲非金融業者，故不得依證交法第 43 條之 8 第 1 項第 1 款轉讓私募有價證券 
1.為使公司能有便利籌資之管道，證交法上有公募與私募之規定，所謂公募系指對非特定人招募股票之行

為，需要向金管會申報生效；而私募是對於特定人招募有價證券之行為，因為對於特定人故較不需要受到

保護，因此只需要事後備查即可。而所謂特定人依證交法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計有金融業、符合主管機關

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及該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後兩種不得超過 35 人，

本案因為銀行與券商均是金融業，因此不計入 35 人間，本案 30 人合於證交法規定合先敘明。 
2.為限制私募特定人將股票移轉規避申報生效制之規範，因此依證交法第 43 條之 8，於三年閉鎖期間內，

採有條件式之移轉，其中如果是金融業持有私募有價證券，該私募有價證券無同種類之有價證券於證券集

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而轉讓予具相同資格者(第 1 款)；另外私人間讓售不超過 1000 股(第
5 款)。 

3.本案甲因為於 2016 年 2 月 2 日移轉，未超過三年應該加以限制，因為其非金融業，故不得於閉鎖期間內

將股票轉讓與同種類之人丁，退步言之，其轉讓也已經超過 1000 股，應不得依第 5 款轉讓給丁，是故甲

違反證交法第 43 條之 8。 
(二)乙、丙則依金管會函釋無違反證交法第 43 條之 8 移轉之限制，只是丙如果要再轉讓需要依第 43 條之 8 規定

辦理之 
1.依主管機關函釋

註 1，設定質權之私募有價證券，其所有權得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 第 1 項第 6 款規

定，因質權人取得所有權或自行拍賣等方式行使質權而移轉，惟質權人行使質權應依以下規定辦理，且因

質權設定所取得之私募有價證券，再行賣出仍應受同法第 43 條之 8 第 1 項規定之限制。 
2.本案乙設定質權給丙，之後丙依民法等相關規定取得所有權，均無違反證交法第 43 條之 8 的限制轉讓規

定，蓋設定質權非讓與所有權，且依主管機關上開函釋應該可以認為質權人丙可以合法取得權利，只是移

                                                 
註1 91 年 12 月 3 日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6007 號函、92 年 3 月 11 日台財證一字第 092010178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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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於第 3 人時仍需要受證交法第 43 條之 8 之限制。 
(三)綜上所述，甲因為於閉鎖期間內將私募股票賣給丁，不合於證交法第 43 條之 8 第 1 項各款之規定，但是乙、

丙雖然於 3 年內達到和轉讓同一效果，但是依主管機關函釋應無違反證券交易法之相關規定。 
 
三、A 公司為一農產品經銷公司，旗下掌握中南部地區眾多蔬果產銷體系，惟近年來經營方針改變，

擬將現有產銷體系優勢打入零售市場，希望於全臺設立實體店面及線上電商平台，實現新零售場

景之概念。於大量資金需求及科技發展趨勢下，A 公司擬發行名為「蔬果幣」之虛擬代幣並正式

發布白皮書向大眾揭示其用途、權利義務及相關限制等。依白皮書所示，本次 A 公司將發行 1000 
枚蔬果幣，每投入 1 萬元者可獲得 1 枚「蔬果幣」，籌資金額係用來建立零售通路及行銷等，「蔬

果幣」之持有人除了將來可以蔬果幣至 A 公司之店面或線上商城購買蔬果產品並享有不定期獨家

專屬優惠外，並可於每年度視公司營運狀況，按其持有代幣之比例發放紅利點數，作為購買 A 公

司簽約商家之產品使用或可兌換高級餐廳餐券、旅遊套裝行程等。因 A 公司預期獲利相當可觀及

給予代幣持有人優渥之權利，初次發行之 1000 枚「蔬果幣」於 1 個月內即全數認購完畢，然因

A 公司大肆於媒體宣傳引起檢調單位注意，以本案 A 公司違反證券交易法提起公訴。基於以上事

實，試問 A 公司所發行之「蔬果幣」是否為證券交易法上之有價證券？而 A 公司發行代幣之行為

是否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第 1 項事前申報義務規定？試檢具理由回答之。（15 分） 

答題關鍵 

1.證交法上有價證券之定義，採有限列舉概括授權。 

2.應注意金管會預告將證券型代幣核定為有價證券，且 3000 萬元以下之募集豁免證交法第 22 條申報

生效之規定。 

3.應注意美國法上投資契約的定義：(1)投資於金錢 (2)投資於事業 (3)具有獲利之期望 (4)獲利是基

於他人努力。 

考點命中 
1.《高點證交法講義》第一回，伊台大編撰，第 2 章有價證券。 

2.《高點證交法講義》第一回，鄭仰博編撰，第 1 章第 2 節有價證券之定義。 

【擬答】 
(一) A 公司所發行之「蔬果幣」應為證券交易法上之有價證券 

1.證交法上有價證券之定義 
依證交法第 6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我國證券交易法對於有價證券之定義是採有限列舉概括授權，只要非經

主管機關核定之有價證券或是未明確規定於證券交易法上之金融工具，即非屬於證交法上有價證券。 
2.實質認定有價證券 
學說上認為應採實質方式認定是否為證交法上有價證券，方能有效填補新興金融工具例如虛擬貨幣等等，

並以美國法院見解，認為只要和於下述定義，就可以視為投資契約，為有價證券的一種。 
(1)投資於金錢 (2)投資於事業 (3)具有獲利之期望 (4) 獲利是基於他人努力。 

3.金管會於 108 年 7 月發布最新函釋，核定證券型代幣(STO)為證券法上的有價證券
註 2。 

4.本案「蔬果幣」是以現金為對價、是公司應為投資於事業、且具有不定期之紅利回饋應有獲利之期望，最

後是經營是他人經營非購買「蔬菜幣」之人，是故應為學說上所稱的投資契約，因此應視為證交法上之有

價證券。且主管機關於 108 年 7 月將證券型代幣核定為有價證券，證券型代幣之金融工具除了需要具有流

通性與投資性以外，亦要合於上述投資契約之四項要件方得認定之，如果此幣是以區塊鏈技術發行之虛擬

貨幣，則亦應合於金管會定義之有價證券，因此「蔬果幣」應為證交法之有價證券。 

                                                 
註2 金管證發字第 1080321164 號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核定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為證券交易法所稱之有價證券。 
二、所稱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係指運用密碼學及分散式帳本技術或其他類似技術，表彰得以數位方式儲存、交換或

移轉之價值，且具流通性及下列投資性質者： 
(一)出資人出資。 
(二)出資於一共同事業或計畫。 
(三)出資人有獲取利潤之期待。 
(四)利潤主要取決於發行人或第三人之努力。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8高點‧高上調查局特考‧ 全套詳解  

 

 5  

(二) A 公司發行代幣之行為應可以豁免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第 1 項事前申報義務規定 
1.依證交法第 22 條第 1 項，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需要申報生效，違者有刑事責任，此係為實現公開原則之

規範，除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均需要事前申報生效，合先敘明。 
2.本案「蔬菜幣」，如上所述應為有價證券，是故發行人於發行時原則上需要先行申報生效，不得違法發行

有價證券。但是如果是依區塊鏈技術發行之虛擬貨幣，應認為依金管會於 108 年 6 月發布之預告修正函釋

中，豁免 3000 萬以下的證券型貸幣發行申報生效之程序，3000 萬以上應該要進入金融監理沙盒
註 3
，是故

本次系爭公司只有 1000 枚，每枚 1 萬共 1000 萬，應可以豁免系爭規定。 

生效之程序，3000 萬以上應該要進入金融監理沙盒
註 4
，是故本次系爭公司只有 1000 枚，每枚 1 萬共 1 億，

如無進入金融監理沙盒應行申報生效之程序，如果沒有應該違反證券交法第 22 條第 1 項之規定。 

                                                 
註3 金管會網站 
註4 同上註。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906270004&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

